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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

节能降碳改造是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、降低碳排放的重要举

措，也是扩大有效投资、促进产业提质升级的有力支撑。为深入推

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，加大攻坚力度，有力支撑完成“十五五”

节能降碳目标任务，制定本行动计划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

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，

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一以贯

之坚持节约优先方针，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，全面提升

行业能效碳效水平，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步伐，为推进和实现碳达峰

提供有力支撑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腾出充足空间、提供绿色动

能。到 2028 年底，钢铁、电解铝、水泥、平板玻璃、炼油、乙烯、

合成氨、甲醇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

均提高 20 个百分点，煤电行业力争提高 15 个百分点，能效基准水

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，累计形成节能量 1 亿吨标准煤以上、减排二

氧化碳 2亿吨以上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钢铁行业。推动高炉、转炉等重点工序和装置节能降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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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造，应用高炉大比例球团冶炼、炉顶均压煤气回收、热风炉富氧

烧炉等先进技术，推广铁水一罐到底等工序间界面衔接技术，有序

开展氢冶金等技术应用，加快电机、风机、水泵、热泵、锅炉、制

氧机、空压机、变压器等用能设备更新升级。实施余热回收、余能

发电等改造升级，强化副产煤气、余热余压等回收利用。炭化室高

度小于 6米的顶装焦炉（小于 5.5 米的捣固焦炉）、120 万吨/年以下

球团设备、1200 立方米以下高炉、100 吨以下转炉、100 吨（合金

钢 50 吨）以下电弧炉、老旧低效自备燃煤机组等应加快改造升级，

焦炉应配备高效干熄焦装置。

（二）电解铝行业。推动铝电解槽等生产装置节能降碳改造，

应用新型稳流保温铝电解槽、石墨化阴极、高质量阳极、电解槽上

部集气密闭等先进技术设备，推广 500kA 及以上大型电解槽，加快

电机、风机、水泵、热泵、空压机、变压器等用能设备更新升级。

优化烟气余热高效回收和梯级利用体系，推广低温余热发电技术应

用。300kA 以下预焙阳极铝电解槽、15 万吨/年以下独立铝用炭素

项目、老旧低效自备燃煤机组等应加快改造升级。

（三）水泥行业。推动水泥熟料生产等重点工序节能降碳改造，

应用六级预热器、第四代中置辊破高效篦冷机等高效设备，开展窑

炉富氧（全氧）燃烧系统、高效燃烧器等改造，支持立磨终粉磨系

统、分别粉磨工艺技术应用，实施原料燃料绿色低碳替代，加快电

机、风机、水泵、热泵、空压机、变压器等用能设备更新升级。60

万吨/年以下水泥粉磨站等应加快改造升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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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平板玻璃行业。推动玻璃炉窑等重点装置节能降碳改造，

推广玻璃熔窑全氧（富氧）燃烧、熔窑结构优化和高效保温等技术，

加强高效低氮燃烧器、梯度复合保温、高辐射节能涂料等应用，实

施清洁燃料替代，提高配料、熔化、搅拌、成型、运输等工序绿电

应用水平，加快电机、风机、水泵、热泵、变压器等用能设备更新

升级。采用低效玻璃熔窑、传统空气助燃及煤炭燃烧工艺的项目应

加快改造升级。

（五）炼油和乙烯行业。推动常减压、催化裂化、重整、焦化、

制氢加氢等炼油核心工艺和芳烃、烯烃、乙二醇等装置节能降碳改

造，推广高效催化裂化烟气轮机、重劣质渣油低碳深加工等工艺技

术，加快高效蒸汽、制冷制热、电机、空压、输配电等系统更新升

级，协同优化换热网络、低品位热利用、蒸汽动力系统等，实施原

料燃料绿色低碳替代和用能系统电气化改造。1000 万吨/年以下常

减压、150 万吨/年以下催化裂化、100 万吨/年以下连续重整、150

万吨/年以下加氢裂化、80 万吨/年以下石脑油裂解制乙烯、敞开式

延迟焦化等装置和工艺应加快改造升级。

（六）甲醇和合成氨行业。推动煤气化炉、蒸汽重整炉、高压

合成塔等装置节能降碳改造，推广水冷壁型水煤浆气化、低能耗合

成等先进技术，强化余热余压、气化炉渣等高效利用，加快电机、

风机、水泵、热泵、锅炉、压缩机、变压器等用能设备更新升级，

实施原料燃料绿色低碳替代和用能系统电气化改造。30 万吨/年以

下天然气制甲醇、100 万吨/年以下煤制甲醇、固定层间歇气化、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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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法氨合成原料气净化等装置和工艺应加快改造升级。

（七）煤电行业。推动 30 万千瓦以上现役煤电机组节能降碳

改造，推广通流、高效燃烧、冷端优化、余热利用、智能调控等技

术，加快风机、热泵、锅炉、汽轮机、变压器等用能设备更新升级，

改造后机组供电煤耗降低 5克标准煤/千瓦时以上。落实新一代煤电

升级专项行动要求，推动煤电快调、深调、宽负荷等高效调节能力

改造应改尽改，鼓励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。推动冬季集中供暖地

区热电联产机组因地制宜实施热电解耦改造，改造后机组调峰深度

力争达到 40%以下。推动具备条件的 30 万千瓦以上现役煤电机组

通过耦合新能源、掺烧生物质、加装储能储热设施等方式实施低碳

化改造，改造后度电碳排放降低 10%—20%，力争降低 20%以上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资金支持保障。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

中央投资支持力度，对符合条件的节能降碳改造项目按核定总投资

20%的比例给予资金补助，优先支持改造后能效达到标杆水平的项

目。鼓励地方统筹运用现有资金渠道，加力支持重点行业节能降碳

改造项目实施。落实好节能专用装备、技术改造、资源综合利用等

税收优惠政策，鼓励金融机构围绕节能降碳改造需求提供多元化金

融产品服务。

（二）完善价格引导调节。各地区要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，

综合考虑产能产量调控政策落实情况、能耗碳排放水平、环保绩效

水平等因素，可将现行差别电价、阶梯电价、惩罚性电价政策，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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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整合为统一的差别化电价政策，在市场交易电价基础上每度加价

不超过 0.1 元，加价电费用于冲减系统运行费用。

（三）强化政策衔接激励。存量工业企业通过实施节能降碳改

造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，经省级节能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核

定，可作为本地区新（改、扩）建“两高”工业项目的碳排放置换

源。对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重点行业实行免费和有偿相结

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，按照“激励先进、鞭策落后”的原则对

企业发放配额，支持碳排放强度优于基准值的企业获得合理配额收

益。加强正面宣传和表扬激励，培育一批重点行业能效碳效“领跑

者”，鼓励金融机构在融资管理中对“领跑者”企业给予差别化支

持。

（四）严格标准引领约束。充分发挥节能降碳标准牵引倒逼作

用，能效未达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限定值和基准水平的项目，应

于 2028 年底前完成改造，力争达到标杆水平，不能按期完成改造

或改造后仍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应按规定淘汰关停；能效优于基准水

平的项目，应按要求推动能效水平应提尽提。结合技术进步、产业

发展等实际，持续完善重点行业能耗和碳排放限额、重点用能产品

设备能效等标准，及时更新重点行业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

生态环境部、国务院国资委、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加强协同配合，形

成工作合力，积极协调解决重大问题，加强对地方的工作指导。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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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院国资委组织中央企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在中央企业负责人经

营业绩考核和中央企业绿色发展评价中强化节能降碳改造要求。各

地区要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纳入年度重点工作安排，加强统筹

谋划和部署推进，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，有力有效抓好本行动计

划贯彻落实。省级节能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地区重点行

业节能降碳改造总体方案，将改造目标任务落实落细到具体企业，

形成节能降碳改造计划清单，确保本地区钢铁、电解铝、水泥、平

板玻璃、炼油、乙烯、合成氨、甲醇、煤电企业应改尽改。2026 年

7 月底前，省级节能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将总体方案和改造计划

清单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，每年 12 月底前及时报送本地区重

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进展情况。

（二）强化主体责任。重点行业企业是实施节能降碳改造的责

任主体，要深入组织实施节能降碳诊断，聚焦主要工序、重点设备

和关键环节，全面梳理查摆能源利用突出问题和高效节能技术装备

应用潜力，按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方案，细化明确改造内容、实

施路径和时限安排。要结合停工检修等时机合理安排改造时序，充

分利用合同能源管理等市场化模式，以节能降碳技术应用、用能设

备更新升级、节能装备系统耦合、数智赋能提效、企业和园区能源

系统整体优化等为重点加快实施改造升级。有关中央企业要积极指

导所属企业配合地方落实好节能降碳改造目标任务，并力争提前完

成。

（三）严格监督管理。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，按照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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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节能降碳改造总体方案，每年对上一年度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

造情况进行跟踪评估。省级节能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本

地区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工作的日常调度和监督管理，依法查处

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，确保相关工作安排落地落实。省级节能、

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按照年度节能监察计划安排组织开展专

项监察，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实施情况作为监察重点，核查企

业单位产品能耗电耗、重点用能设备能效等情况，并于当年 12 月

底前形成监察结果，作为落实投资、价格等支持政策的重要依据。

（四）凝聚各方合力。相关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，

积极推动本行业领域提标改造、标杆选树、技术推广等工作，加大

对节能降碳改造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的宣传推广力度，持续激发企

业节能降碳内生动力。节能降碳中心系统要主动配合有关部门，积

极开展节能降碳政策解读和业务培训，强化对摸排诊断、项目储备、

监督管理等工作的有效支撑。各类节能服务机构要积极创新服务模

式，提升服务水平，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诊断、设计、融合、改造

等合同能源管理综合服务。


